
 

校政字〔2024〕33 号 

 

校属各单位、机关各部门： 

《河北工程大学创收收入分配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学

校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河北工程大学 

                       2024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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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创收与分配管理，鼓励学校各

二级单位（以下简称为“单位”）在国家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

内挖潜增收、培植财源，调动各单位依法多渠道筹措资金的积

极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强综合财力，进一步改善办学条

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学校财务制

度》、《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收费管理的通知》（冀价行费〔2008〕

42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通知》（冀

教财〔2021〕17 号）等文件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创收收入是指校内各单位在保证学校

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后勤服务等各项工作正常开展的前提

下，经学校批准，利用学校资产（含无形资产）和资源依法开

展各类有偿服务而取得的各项收入。校内各单位职责范围内的

服务工作不得列入有偿服务范围。 

第三条  各单位利用学校资产资源对外开展有偿服务，必

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财经纪律与学校相关管理制度规定，

确保学校正常运转与资产安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切实维护

国家和学校利益。 针对本校在校生的服务项目必须严格执行国

家相关收费政策，切实遵守学生自愿和非盈利原则，并公示收

费标准。 

第四条  按照“收支两条线”的规定，各单位创收收入全

部纳入学校预算管理，实行“统一管理、单独核算、按比例分

配、结余留用”的管理原则。校内各单位不得挪用、截留、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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瞒、转移、侵占私分学校创收收入，不得坐收坐支，不得擅自

在外开设银行账户或公款私存。 

第二章   创收收入的管理 

第五条 管理职责划分 

1.各单位行政主要负责人是本部门创收收入管理的第一责

任人，应督促本单位创收收入及时足额上缴学校，不得截留、

坐支和公款私存，并对创收收入支出的真实性、合理性、合法

性负责。各单位应指定专人负责创收收入的收缴工作，并接受

财务处的业务指导和监督。 

2.财务处是学校创收收入管理的职能部门，负责依据国家

有关政策法规和本办法，对学校各单位的创收收入进行审核和

核算管理。 

3.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对各单位开展创收活动使用国

有资产资源进行管理和监督。 

4.纪委办公室（纪检监察室）、审计处负责对各单位的创

收活动开展、创收收入的收取和分配使用的合规性、合法性进

行监督、检查和审计。 

第六条 创收收入的范围和内容 

1.教育服务性收入，是指利用学校教育资源进行的教学及

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主要包括非全日制硕士、以同等学力

申请硕士学位、中外合作办学等收取的学费，各类培训和会议

（主管部门或行业管理部门指定由学校承办的除外）、考试报

名费及其他教育服务性收入。 

2.国有资产资源有偿使用收入，是指利用学校房屋建筑物、

场馆场地、仪器设备、网络和电子数据库等资产资源提供有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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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所取得的临时性收入，主要包括教室、报告厅、会议室、

场地场馆、停车场等房屋场地对外开放取得的临时性收入；仪

器设备、实验测试等对外服务取得的临时性收入。 

3.其他服务性收入，是指利用学校资源提供其他服务所取

得的收入，主要包括广告收入、查新查询收入、翻译收入、打

印扫描收入、赛事指导服务收入等。 

第七条  收费管理 

1.在利用学校资产资源开展创收服务前必须按学校资产管

理有关规定报批，社会服务活动取得的收入应符合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未经学校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利用学校资产资源开展服务活动。 

2.所有创收活动，必须履行申请审批手续，对外签署的合

同、协议按照学校合同管理办法执行；使用学校资产资源的创

收单位还须向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报备；须报物价管理部门审

批备案的收费项目，创收单位须向财务处提交报告，明确收费

方案，由财务处报物价管理部门审批备案后再行创收。 

3.学校创收收入一律使用由财务处提供的合法票据，属于

纳税范围的，应依法纳税，由财务处代扣代缴。 

第三章  创收收入分配及使用 

第八条  分配原则 

1.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原则； 

2.资源占用补偿与成本配比原则； 

3.兼顾学校整体利益与调动服务单位积极性原则； 

4.有利于资源有效利用与学校长远发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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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各单位创收收入是学校资金来源的组成部分，对

外开展创收收入按《河北工程大学创收收入分配表》规定的比

例进行分配；分配基数按照总收入扣除相关税费后的净额确定，

应缴税费由财务处代扣代缴。新增创收项目参照同类项目的分

配比例，由创收单位书面申请，财务处审核，报分管财务校领

导审批后执行。特殊事项按照一事一议原则由校长办公会或校

党委常委会审议后执行。 

第十条 创收收入分配包括学校分成和单位支配两大部

分。学校分成部分是对学校资产资源使用的补偿，纳入学校收

入统筹分配使用。单位支配部分的支出应遵循勤俭节约和可持

续发展原则。 

第十一条  单位支配的部分主要用于办公费、会议费、培

训费、差旅费、市内交通费、资料印刷费、材料费、邮电费、

非职务性劳务报酬、设备购置及维护费、聘用人员支出、场地

使用费、水电费等支出，不得用于投资和出借他人使用。各单

位开展创收项目的成本，严禁在学校安排的预算经费中列支。 

第十二条 各类费用的开支标准、范围及审批程序需按照

国家和学校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监督与处罚 

第十三条 各单位应加强创收收入的管理，并制定相应的

分配和使用方案。重大项目的支出应由单位党政联席会议讨论

决定。 

第十四条  各单位的行政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创收收入管

理工作的责任人，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和经济责任。各单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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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年的创收收益及使用情况向本单位教职工进行公示，接受

学校纪委办公室（纪检监察室）、审计处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凡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均按违反财经纪律行为

进行处罚： 

1.未经学校同意利用学校资产资源开展有偿服务活动； 

2.不按规定及时、足额上缴创收收入，坐收坐支； 

3.瞒报创收收入，转移资金，公款私存； 

4.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 

5.不按规定使用财政票据或税务发票； 

6.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对违反财经纪律和本办法规定的单位，学校将收回违规所

得，并追究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情节严重的，

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之前校内有关分配

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如国家和上级部门另

有规定的，按国家和上级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河北工程大学创收收入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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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序

号 

收入

类别 
收费项目 

分配比例% 
备注 

学校 
二级

单位 

1 

教育

服务

性收

入 

非全日制硕士学费 

收入类 
  

非全日制硕士学费超出全日

制专业硕士学费部分的 70%

划拨培养学院 

2 
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

学位学费收入类 
30 

20 研究生部支配部分 

50 学院支配部分 

3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学费收入类 
  根据协议分配 

4 培训和会议收入类 
10 90 校内举办的各类培训和会议 

5 95 校外举办的各类培训和会议 

5 留学生进修收入类 80 20 不含学历教育的留学生 

6 考试报名收入类 5 95  

7 
国有

资产

资源

有偿

使用

收入 

测试加工、试验检验、

仪器设备使用收入类 
20 80  

8 
网络和电子数据库 

资源使用收入类 
50 50  

9 

教室、报告厅、会议

室、体育运动场馆、

停车场等出租收入类 

50 50  

10 
其他

服务

性收

入 

广告收入类 50 50  

11 
查新查询、翻译、打

印等服务收入类 
30 70  

12 赛事指导服务收入类 50 50  

注：上述分配比例以税后收入为基数。 


	文号
	Content

